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

上  訴  人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良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律師

            陳鵬光律師

            吳典倫律師

上  訴  人  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利公司）

法定代理人  Andrew Whelan

訴訟代理人  李宗德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建樺律師

訴訟代理人  翁乃方律師

上  訴  人  張哲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

字第73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優利公司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

訟費用部分廢棄，除命上訴人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一千八百九十一

萬六千零三十二元自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八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

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外，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上訴人財金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財金公司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財金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優利公司為上訴人張哲豪之

雇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

豪連帶賠償損害，原審命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下同）1,89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萬6,032元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負連帶給付責任，優利公

司就該部分提起上訴，關於其以非個人原因所提上訴有理由

（即原審訴外裁判利息）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張哲豪，爰將之併列為

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財金公司主張：

  ㈠張哲豪自民國87年2月20日起至90年2月底止受僱於優利公

司，優利公司先於87年6月30日與伊之前身金融資訊服務中

心（下稱金資中心）簽訂「金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委

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

（下稱87年合約），嗣於88年6月30日與伊續簽「財金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

支援服務合約」（下稱88年合約），復於89年6月30日雙方

續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人力委外服務合約書」（下稱

89年合約，該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而指派張哲

豪至伊處負責信用卡客戶資料授權，及信用卡偽卡風險管理

等工作。詎張哲豪竟受原審被上訴人黃青田、徐宇辰（下稱

黃青田2人）之教唆，利用職務上機會，於89年1月起至90年

5月間（下稱系爭期間）竊取伊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

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之方式交

付黃青田2人。經黃青田2人於89年至91年間，將其中可用之

電磁紀錄分次出售，交付訴外人黃啟哲，再由黃啟哲轉賣，

供偽造信用卡集團（下稱偽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

並予行使以詐取財物。嗣經警方於91年7月14日查獲，在黃

啟哲住處扣得52張1.44MB磁碟片（下稱系爭52張磁片）。

　㈡系爭52張磁片內遭盜刷之信用卡資料均係張哲豪自伊處所竊

得，伊自92年起陸續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因此

受損害之國內、外發卡銀行陸續和解，或依確定判決賠償，

共計2億6,271萬0,257元（給付日期如第一審判決附件一至

五所示），扣除伊已受償如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

所示之1,856萬9,624元，尚受有損害2億4,414萬0,6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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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張哲豪於系爭期間中之89年1月起至90年2月止（下稱甲期

間）任職於優利公司，自90年3月起至5月止則任職於第一審

共同被告先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故優利公司應依民法第18

8條規定，就損害額依甲期間與系爭期間比例即2億0,105萬

6,992元（下稱損害額），負僱用人責任，與張哲豪連帶賠

償。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

前段規定，求為命優利公司於損害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

法定遲延利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逾原請求

之擴張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

述）。

三、優利公司辯以：

  ㈠伊經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要求，於甲期間將既有員工

張哲豪派駐於該公司，由伊支付張哲豪薪資，惟實際由財金

公司管理、指派工作及督導，伊非張哲豪之實質僱用人，無

庸就其竊盜行為，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財金公司於89年

1月自行調整張哲豪職務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使張哲豪

得以取得信用卡卡號等資料，自甘冒險而無保護必要。縱認

伊為張哲豪之僱用人，因伊並無選任、管理及監督之權限，

亦不負賠償責任。

  ㈡伊縱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號並非

全部來自財金公司，更非必由張哲豪外洩，財金公司不能將

賠償發卡銀行之金額全數請求張哲豪給付。又財金公司就本

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重大過失，伊無從防止，並無可歸

責之事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免除伊賠償責任。

縱未免除伊之賠償責任，亦應受88年合約及89年合約約定之

損害賠償上限之限制。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於1,891萬

6,032元（下稱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

付之判決，改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自92年4月8

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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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

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與優利公司自87年6月30日起陸

續簽訂87年合約、88年合約、89年合約（期間均為1年，89

年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由財金公司委託優利公

司派員至其處辦理卡片服務（包含客戶及授權服務、帳務管

理、連線管理）及自動化服務機器服務，優利公司於87年8

月14日派張哲豪於財金公司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張哲豪嗣

於89年1月起經財金公司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

卡風險作業，應黃青田2人之要求，利用職務之便，於系爭

期間竊取財金公司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

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

將之出售予黃啟哲，而流入偽卡集團，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

人行使而詐取財物，嗣警方在黃啟哲住處扣得系爭52張磁片

；財金公司則自92年起陸續與國內、外銀行和解，及依確定

判決給付發卡銀行賠償金，共計2億6,271萬0,257元，並受

有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1,856萬9,624元之賠

償，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觀諸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威士國際組織鑑定結果、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94年7月26日函及101年3月5日函覆鑑定結

果、鑒真數位鑑識實驗室鑑識報告（下稱鑒真報告）、中華

資安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

告、補充鑑定報告，黃啟哲、張哲豪於涉犯偽造信用卡罪刑

案（下稱刑案）審理時所陳，系爭刑案判決結果，參互以

察，堪認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資料來源均係張哲豪利用

職務之便，自財金公司所竊得後供偽卡集團使用及製造偽

卡，財金公司因偽卡集團冒刷上開信用卡，而賠償發卡銀行

2億4,167萬5,316元，所受之純粹經濟上損失，與張哲豪上

開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優利公司於甲期間為張哲豪之雇主，該公司派張哲豪至財金

公司工作，對張哲豪有選任監督之責，應負民法第188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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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又優利公司自承對財金公司於89

年1月調整張哲豪工作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之事並不知

悉，可知優利公司有監督管理之疏失，無從免責。

　㈣稽諸信用卡光碟借用登錄手冊，財金公司就信用卡主機內之

交易資料抄錄成光碟片，設有管理使用規則及門禁管制，且

其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乃張哲豪竊取信用卡資料之受

害者，況張哲豪係以故意之不法行為加損害於財金公司，而

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他人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

務，倘未採取防範措施，仍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故

並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

　㈤參諸88年合約第5條第2項第8款、89年合約第9條第2項約

定，財金公司與優利公司間，就優利公司將其受僱人派至財

金公司工作，因該受僱人執行職務行為未能遵循財金公司程

序作業規範，可歸責於該受僱人，導致財金公司受有損害，

均約定優利公司應賠償金額之上限，不因財金公司依契約、

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而有異。佐以甲期間占

系爭期間14/17，據以計算優利公司應負之僱用人賠償責

任，顯已逾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合計約定之賠償金額上

限1,891萬6,032元，故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逾上開範

圍之損害，即無理由。

　㈥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2年4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

額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部

分：

　  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民

事訴訟法第388條定有明文。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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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見原審卷十三20至21頁），原審竟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

連帶給付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

息，即有訴外裁判之違誤。爰將原判決該部分廢棄，不另為

發回之諭知，以臻適法。　

　㈡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

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觀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

至明。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

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

又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競合時，債權人得擇一行使之，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

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有特別約定時，債權

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原則上仍應受該特別約

定之拘束。

　⒉存在於派遣公司、派遣勞工、要派公司三方間之勞務派遣法

律關係，其特質乃勞工之僱用與使用分離，派遣公司為該派

遣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該勞工於派遣期間除須受派遣公司之

一般性指示外，亦須依要派公司之指示，執行該公司之職

務。是派遣公司派遣其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

該勞工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竊取要派公司所掌管之資訊，

交付他人不法使用，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致其受損害，派遣

公司為該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要派公司為該勞工之事實上僱

用人，均應各就該勞工之侵權行為，對該第三人負僱用人之

連帶賠償責任，且其彼此間乃不真正連帶之債務關係。又要

派公司如以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身分，賠償第三人所受之

損害後，固可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該勞工賠償該侵權

行為所致之損害，併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派遣公

司就選任該勞工之過失，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然該派遣

勞工於派遣期間，既係經要派公司指派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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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且受其監督，如其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所受之損

害乃肇因於其對該勞工執行工作之指揮、監督過失，致該勞

工得利用執行職務機會而為侵權行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

大，自難謂無過失，法院即可斟酌要派公司之過失程度，依

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派遣公司之賠償金額。

其次，派遣公司本於派遣契約本旨，應選任符合要派公司需

求之勞工為其執行職務；如要派公司於派遣期間，欲變更該

派遣勞工之職務類型，自應告知派遣公司，使其得以審視有

無變更派遣勞工之必要，以盡其選任派遣勞工之責。要派公

司如未盡上開適時告知派遣公司之義務，派遣公司嗣就該派

遣勞工執行要派公司所指派之新職務給予機會所為之侵權行

為，對要派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時，亦難謂要派公司

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未與有過失。

　⒊查張哲豪為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為財金公司執行職務之

派遣勞工，於87年8月間派遣之初，係擔任財金公司信用卡

授權人員，自89年1月起，財金公司將其調任至信用卡風險

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準此，張

哲豪既在財金公司監督下，執行該公司指派之職務，該公司

就張哲豪利用執行職務機會對第三人所為侵權行為，是否毫

無監督之疏失，而可不負事實上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即

應先予釐清。倘非如此，於財金公司向法律上雇主即優利公

司請求與張哲豪負連帶賠償責任時，能否以財金公司並無隨

時查證防備張哲豪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不能認為

違反對己注意義務為由，否准優利公司關於財金公司與有過

失之抗辯，亦有詳予調查審認之必要。況財金公司原指派張

哲豪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優利公司就選任及派遣張哲豪至

財金公司擔任該項職務，固應盡其僱用人之選任相當注意義

務；然財金公司嗣調任張哲豪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如因而

致其有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是否不應即時告知法律上雇

主之優利公司，令該公司有機會重新評估選任並指派該勞工

至財金公司從事風險較高職務之妥適性，以為因應？優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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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一再辯稱：財金公司自89年1月起變更張哲豪為其執行職

務之工作範圍，給予其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且未告知

伊；又財金公司就信用卡資料備份管理有疏失，未將機敏資

料亂碼化，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情（見一審卷二172至1

74頁、卷六130至131頁、原審卷二49至51頁、卷六237頁、

卷八270至273頁、卷十二441至447頁 ）。所辯是否可採，

攸關財金公司就張哲豪所為上開侵權行為，是否與有工作指

派、指揮及監督過失之認定，影響優利公司之賠償金額應否

減輕或免除、是否已低於約定賠償金額上限之判斷，自應調

查審認。原審未遑細究，反以優利公司不知張哲豪工作經財

金公司調整，且張哲豪乃故意竊取信用卡資料為由，逕認無

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而為不利優利公司之認定，除判

決不備理由外，適用上開規定亦屬有誤，該部分判決即無從

維持。優利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發回，非無理由。

　㈢關於駁回財金公司上訴（即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

司請求優利公司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

息）部分：　　

　　按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間所訂之人力派遣契約，如已就派遣

公司因派遣勞工執行職務致要派公司所受損害，定有賠償責

任之限制時，該約定如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無違公序

良俗，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有效力，則要派公司請求派遣

公司負侵權行為僱用人之賠償責任，仍應受上開契約賠償責

任額之限制。至民法第222條規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不能預先免除，係契約當事人間之責任規範，就派遣契約而

言，除非派遣公司就派遣勞工之不當選任應負故意或重大過

失責任，而有上開規定適用外，其派遣之勞工故意侵害第三

人權益者，則不與焉。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

行使，合法認定張哲豪經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工作之甲

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財金公司保管之信用卡資料，供

偽卡集團製作偽卡，冒刷使用，雖致財金公司受有賠償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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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之損害，然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之範圍，應受88

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約定優利公司賠償金額之上限即系爭

賠償額之限制，並說明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

補充鑑定報告較為可採之理由，亦無理由矛盾之情。從而，

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於系

爭賠償額本息外，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

本息，為無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財金公司就此部分聲

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優利公司上訴為有理由；財金公司上訴為無

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

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方  彬  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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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
上  訴  人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良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律師
            陳鵬光律師
            吳典倫律師
上  訴  人  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利公司）


法定代理人  Andrew Whelan


訴訟代理人  李宗德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建樺律師
訴訟代理人  翁乃方律師
上  訴  人  張哲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73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優利公司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除命上訴人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一千八百九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二元自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八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外，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上訴人財金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財金公司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財金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優利公司為上訴人張哲豪之雇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賠償損害，原審命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下同）1,891萬6,032元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負連帶給付責任，優利公司就該部分提起上訴，關於其以非個人原因所提上訴有理由（即原審訴外裁判利息）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張哲豪，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財金公司主張：
  ㈠張哲豪自民國87年2月20日起至90年2月底止受僱於優利公司，優利公司先於87年6月30日與伊之前身金融資訊服務中心（下稱金資中心）簽訂「金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下稱87年合約），嗣於88年6月30日與伊續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下稱88年合約），復於89年6月30日雙方續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人力委外服務合約書」（下稱89年合約，該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而指派張哲豪至伊處負責信用卡客戶資料授權，及信用卡偽卡風險管理等工作。詎張哲豪竟受原審被上訴人黃青田、徐宇辰（下稱黃青田2人）之教唆，利用職務上機會，於89年1月起至90年5月間（下稱系爭期間）竊取伊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之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經黃青田2人於89年至91年間，將其中可用之電磁紀錄分次出售，交付訴外人黃啟哲，再由黃啟哲轉賣，供偽造信用卡集團（下稱偽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予行使以詐取財物。嗣經警方於91年7月14日查獲，在黃啟哲住處扣得52張1.44MB磁碟片（下稱系爭52張磁片）。
　㈡系爭52張磁片內遭盜刷之信用卡資料均係張哲豪自伊處所竊得，伊自92年起陸續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因此受損害之國內、外發卡銀行陸續和解，或依確定判決賠償，共計2億6,271萬0,257元（給付日期如第一審判決附件一至五所示），扣除伊已受償如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之1,856萬9,624元，尚受有損害2億4,414萬0,633元。
　㈢張哲豪於系爭期間中之89年1月起至90年2月止（下稱甲期間）任職於優利公司，自90年3月起至5月止則任職於第一審共同被告先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故優利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就損害額依甲期間與系爭期間比例即2億0,105萬6,992元（下稱損害額），負僱用人責任，與張哲豪連帶賠償。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優利公司於損害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逾原請求之擴張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三、優利公司辯以：
  ㈠伊經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要求，於甲期間將既有員工張哲豪派駐於該公司，由伊支付張哲豪薪資，惟實際由財金公司管理、指派工作及督導，伊非張哲豪之實質僱用人，無庸就其竊盜行為，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財金公司於89年1月自行調整張哲豪職務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使張哲豪得以取得信用卡卡號等資料，自甘冒險而無保護必要。縱認伊為張哲豪之僱用人，因伊並無選任、管理及監督之權限，亦不負賠償責任。
  ㈡伊縱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號並非全部來自財金公司，更非必由張哲豪外洩，財金公司不能將賠償發卡銀行之金額全數請求張哲豪給付。又財金公司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重大過失，伊無從防止，並無可歸責之事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免除伊賠償責任。縱未免除伊之賠償責任，亦應受88年合約及89年合約約定之損害賠償上限之限制。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於1,891萬6,032元（下稱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改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自92年4月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就逾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與優利公司自87年6月30日起陸續簽訂87年合約、88年合約、89年合約（期間均為1年，89年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由財金公司委託優利公司派員至其處辦理卡片服務（包含客戶及授權服務、帳務管理、連線管理）及自動化服務機器服務，優利公司於87年8月14日派張哲豪於財金公司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張哲豪嗣於89年1月起經財金公司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應黃青田2人之要求，利用職務之便，於系爭期間竊取財金公司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將之出售予黃啟哲，而流入偽卡集團，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人行使而詐取財物，嗣警方在黃啟哲住處扣得系爭52張磁片；財金公司則自92年起陸續與國內、外銀行和解，及依確定判決給付發卡銀行賠償金，共計2億6,271萬0,257元，並受有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1,856萬9,624元之賠償，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觀諸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威士國際組織鑑定結果、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4年7月26日函及101年3月5日函覆鑑定結果、鑒真數位鑑識實驗室鑑識報告（下稱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補充鑑定報告，黃啟哲、張哲豪於涉犯偽造信用卡罪刑案（下稱刑案）審理時所陳，系爭刑案判決結果，參互以察，堪認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資料來源均係張哲豪利用職務之便，自財金公司所竊得後供偽卡集團使用及製造偽卡，財金公司因偽卡集團冒刷上開信用卡，而賠償發卡銀行2億4,167萬5,316元，所受之純粹經濟上損失，與張哲豪上開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優利公司於甲期間為張哲豪之雇主，該公司派張哲豪至財金公司工作，對張哲豪有選任監督之責，應負民法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又優利公司自承對財金公司於89年1月調整張哲豪工作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之事並不知悉，可知優利公司有監督管理之疏失，無從免責。
　㈣稽諸信用卡光碟借用登錄手冊，財金公司就信用卡主機內之交易資料抄錄成光碟片，設有管理使用規則及門禁管制，且其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乃張哲豪竊取信用卡資料之受害者，況張哲豪係以故意之不法行為加損害於財金公司，而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他人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倘未採取防範措施，仍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故並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
　㈤參諸88年合約第5條第2項第8款、89年合約第9條第2項約定，財金公司與優利公司間，就優利公司將其受僱人派至財金公司工作，因該受僱人執行職務行為未能遵循財金公司程序作業規範，可歸責於該受僱人，導致財金公司受有損害，均約定優利公司應賠償金額之上限，不因財金公司依契約、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而有異。佐以甲期間占系爭期間14/17，據以計算優利公司應負之僱用人賠償責任，顯已逾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合計約定之賠償金額上限1,891萬6,032元，故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逾上開範圍之損害，即無理由。
　㈥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2年4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8條定有明文。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見原審卷十三20至21頁），原審竟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有訴外裁判之違誤。爰將原判決該部分廢棄，不另為發回之諭知，以臻適法。　
　㈡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觀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至明。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又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競合時，債權人得擇一行使之，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有特別約定時，債權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原則上仍應受該特別約定之拘束。
　⒉存在於派遣公司、派遣勞工、要派公司三方間之勞務派遣法律關係，其特質乃勞工之僱用與使用分離，派遣公司為該派遣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該勞工於派遣期間除須受派遣公司之一般性指示外，亦須依要派公司之指示，執行該公司之職務。是派遣公司派遣其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該勞工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竊取要派公司所掌管之資訊，交付他人不法使用，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致其受損害，派遣公司為該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要派公司為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均應各就該勞工之侵權行為，對該第三人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彼此間乃不真正連帶之債務關係。又要派公司如以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身分，賠償第三人所受之損害後，固可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該勞工賠償該侵權行為所致之損害，併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派遣公司就選任該勞工之過失，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然該派遣勞工於派遣期間，既係經要派公司指派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項目，且受其監督，如其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所受之損害乃肇因於其對該勞工執行工作之指揮、監督過失，致該勞工得利用執行職務機會而為侵權行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自難謂無過失，法院即可斟酌要派公司之過失程度，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派遣公司之賠償金額。其次，派遣公司本於派遣契約本旨，應選任符合要派公司需求之勞工為其執行職務；如要派公司於派遣期間，欲變更該派遣勞工之職務類型，自應告知派遣公司，使其得以審視有無變更派遣勞工之必要，以盡其選任派遣勞工之責。要派公司如未盡上開適時告知派遣公司之義務，派遣公司嗣就該派遣勞工執行要派公司所指派之新職務給予機會所為之侵權行為，對要派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時，亦難謂要派公司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未與有過失。
　⒊查張哲豪為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為財金公司執行職務之派遣勞工，於87年8月間派遣之初，係擔任財金公司信用卡授權人員，自89年1月起，財金公司將其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準此，張哲豪既在財金公司監督下，執行該公司指派之職務，該公司就張哲豪利用執行職務機會對第三人所為侵權行為，是否毫無監督之疏失，而可不負事實上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即應先予釐清。倘非如此，於財金公司向法律上雇主即優利公司請求與張哲豪負連帶賠償責任時，能否以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張哲豪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為由，否准優利公司關於財金公司與有過 失之抗辯，亦有詳予調查審認之必要。況財金公司原指派張哲豪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優利公司就選任及派遣張哲豪至財金公司擔任該項職務，固應盡其僱用人之選任相當注意義務；然財金公司嗣調任張哲豪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如因而致其有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是否不應即時告知法律上雇主之優利公司，令該公司有機會重新評估選任並指派該勞工至財金公司從事風險較高職務之妥適性，以為因應？優利公司一再辯稱：財金公司自89年1月起變更張哲豪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範圍，給予其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且未告知伊；又財金公司就信用卡資料備份管理有疏失，未將機敏資料亂碼化，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情（見一審卷二172至174頁、卷六130至131頁、原審卷二49至51頁、卷六237頁、卷八270至273頁、卷十二441至447頁 ）。所辯是否可採，攸關財金公司就張哲豪所為上開侵權行為，是否與有工作指派、指揮及監督過失之認定，影響優利公司之賠償金額應否減輕或免除、是否已低於約定賠償金額上限之判斷，自應調查審認。原審未遑細究，反以優利公司不知張哲豪工作經財金公司調整，且張哲豪乃故意竊取信用卡資料為由，逕認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而為不利優利公司之認定，除判決不備理由外，適用上開規定亦屬有誤，該部分判決即無從維持。優利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發回，非無理由。
　㈢關於駁回財金公司上訴（即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息）部分：　　
　　按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間所訂之人力派遣契約，如已就派遣公司因派遣勞工執行職務致要派公司所受損害，定有賠償責任之限制時，該約定如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無違公序良俗，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有效力，則要派公司請求派遣公司負侵權行為僱用人之賠償責任，仍應受上開契約賠償責任額之限制。至民法第222條規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不能預先免除，係契約當事人間之責任規範，就派遣契約而言，除非派遣公司就派遣勞工之不當選任應負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而有上開規定適用外，其派遣之勞工故意侵害第三人權益者，則不與焉。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張哲豪經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工作之甲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財金公司保管之信用卡資料，供偽卡集團製作偽卡，冒刷使用，雖致財金公司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然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之範圍，應受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約定優利公司賠償金額之上限即系爭賠償額之限制，並說明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補充鑑定報告較為可採之理由，亦無理由矛盾之情。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於系爭賠償額本息外，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息，為無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財金公司就此部分聲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優利公司上訴為有理由；財金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方  彬  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

上  訴  人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良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律師

            陳鵬光律師

            吳典倫律師

上  訴  人  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利公司）



法定代理人  Andrew Whelan



訴訟代理人  李宗德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建樺律師

訴訟代理人  翁乃方律師

上  訴  人  張哲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

字第73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優利公司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

訟費用部分廢棄，除命上訴人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一千八百九十一

萬六千零三十二元自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八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

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外，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上訴人財金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財金公司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財金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優利公司為上訴人張哲豪之

    雇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

    豪連帶賠償損害，原審命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下同）1,891

    萬6,032元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負連帶給付責任，優利公

    司就該部分提起上訴，關於其以非個人原因所提上訴有理由

    （即原審訴外裁判利息）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張哲豪，爰將之併列為

    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財金公司主張：

  ㈠張哲豪自民國87年2月20日起至90年2月底止受僱於優利公司

    ，優利公司先於87年6月30日與伊之前身金融資訊服務中心

    （下稱金資中心）簽訂「金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委託

    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

    下稱87年合約），嗣於88年6月30日與伊續簽「財金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

    援服務合約」（下稱88年合約），復於89年6月30日雙方續

    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人力委外服務合約書」（下稱89

    年合約，該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而指派張哲豪

    至伊處負責信用卡客戶資料授權，及信用卡偽卡風險管理等

    工作。詎張哲豪竟受原審被上訴人黃青田、徐宇辰（下稱黃

    青田2人）之教唆，利用職務上機會，於89年1月起至90年5

    月間（下稱系爭期間）竊取伊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

    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之方式交付

    黃青田2人。經黃青田2人於89年至91年間，將其中可用之電

    磁紀錄分次出售，交付訴外人黃啟哲，再由黃啟哲轉賣，供

    偽造信用卡集團（下稱偽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

    予行使以詐取財物。嗣經警方於91年7月14日查獲，在黃啟

    哲住處扣得52張1.44MB磁碟片（下稱系爭52張磁片）。

　㈡系爭52張磁片內遭盜刷之信用卡資料均係張哲豪自伊處所竊

    得，伊自92年起陸續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因此

    受損害之國內、外發卡銀行陸續和解，或依確定判決賠償，

    共計2億6,271萬0,257元（給付日期如第一審判決附件一至

    五所示），扣除伊已受償如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

    所示之1,856萬9,624元，尚受有損害2億4,414萬0,633元。

　㈢張哲豪於系爭期間中之89年1月起至90年2月止（下稱甲期間

    ）任職於優利公司，自90年3月起至5月止則任職於第一審共

    同被告先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故優利公司應依民法第188

    條規定，就損害額依甲期間與系爭期間比例即2億0,105萬6,

    992元（下稱損害額），負僱用人責任，與張哲豪連帶賠償

    。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

    段規定，求為命優利公司於損害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

    定遲延利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逾原請求之

    擴張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

三、優利公司辯以：

  ㈠伊經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要求，於甲期間將既有員工

    張哲豪派駐於該公司，由伊支付張哲豪薪資，惟實際由財金

    公司管理、指派工作及督導，伊非張哲豪之實質僱用人，無

    庸就其竊盜行為，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財金公司於89年

    1月自行調整張哲豪職務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使張哲豪

    得以取得信用卡卡號等資料，自甘冒險而無保護必要。縱認

    伊為張哲豪之僱用人，因伊並無選任、管理及監督之權限，

    亦不負賠償責任。

  ㈡伊縱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號並非

    全部來自財金公司，更非必由張哲豪外洩，財金公司不能將

    賠償發卡銀行之金額全數請求張哲豪給付。又財金公司就本

    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重大過失，伊無從防止，並無可歸

    責之事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免除伊賠償責任。

    縱未免除伊之賠償責任，亦應受88年合約及89年合約約定之

    損害賠償上限之限制。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於1,891萬6

    ,032元（下稱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

    之判決，改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自92年4月8日

    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就逾

    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

    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與優利公司自87年6月30日起陸續

    簽訂87年合約、88年合約、89年合約（期間均為1年，89年

    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由財金公司委託優利公司

    派員至其處辦理卡片服務（包含客戶及授權服務、帳務管理

    、連線管理）及自動化服務機器服務，優利公司於87年8月1

    4日派張哲豪於財金公司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張哲豪嗣於8

    9年1月起經財金公司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

    險作業，應黃青田2人之要求，利用職務之便，於系爭期間

    竊取財金公司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

    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將之

    出售予黃啟哲，而流入偽卡集團，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人行

    使而詐取財物，嗣警方在黃啟哲住處扣得系爭52張磁片；財

    金公司則自92年起陸續與國內、外銀行和解，及依確定判決

    給付發卡銀行賠償金，共計2億6,271萬0,257元，並受有附

    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1,856萬9,624元之賠償，

    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觀諸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威士國際組織鑑定結果、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94年7月26日函及101年3月5日函覆鑑定結果

    、鑒真數位鑑識實驗室鑑識報告（下稱鑒真報告）、中華資

    安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

    補充鑑定報告，黃啟哲、張哲豪於涉犯偽造信用卡罪刑案（

    下稱刑案）審理時所陳，系爭刑案判決結果，參互以察，堪

    認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資料來源均係張哲豪利用職務之

    便，自財金公司所竊得後供偽卡集團使用及製造偽卡，財金

    公司因偽卡集團冒刷上開信用卡，而賠償發卡銀行2億4,167

    萬5,316元，所受之純粹經濟上損失，與張哲豪上開侵權行

    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優利公司於甲期間為張哲豪之雇主，該公司派張哲豪至財金

    公司工作，對張哲豪有選任監督之責，應負民法第188條規

    定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又優利公司自承對財金公司於89

    年1月調整張哲豪工作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之事並不知悉

    ，可知優利公司有監督管理之疏失，無從免責。

　㈣稽諸信用卡光碟借用登錄手冊，財金公司就信用卡主機內之

    交易資料抄錄成光碟片，設有管理使用規則及門禁管制，且

    其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乃張哲豪竊取信用卡資料之受

    害者，況張哲豪係以故意之不法行為加損害於財金公司，而

    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他人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

    務，倘未採取防範措施，仍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故

    並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

　㈤參諸88年合約第5條第2項第8款、89年合約第9條第2項約定，

    財金公司與優利公司間，就優利公司將其受僱人派至財金公

    司工作，因該受僱人執行職務行為未能遵循財金公司程序作

    業規範，可歸責於該受僱人，導致財金公司受有損害，均約

    定優利公司應賠償金額之上限，不因財金公司依契約、侵權

    行為、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而有異。佐以甲期間占系爭

    期間14/17，據以計算優利公司應負之僱用人賠償責任，顯

    已逾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合計約定之賠償金額上限1,89

    1萬6,032元，故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逾上開範圍之損

    害，即無理由。

　㈥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2年4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

    額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

　  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民

    事訴訟法第388條定有明文。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

    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

    （見原審卷十三20至21頁），原審竟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

    連帶給付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即有訴外裁判之違誤。爰將原判決該部分廢棄，不另為發

    回之諭知，以臻適法。　

　㈡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

    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觀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

    至明。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

    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

    又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競合時，債權人得擇一行使之，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

    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有特別約定時，債權

    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原則上仍應受該特別約

    定之拘束。

　⒉存在於派遣公司、派遣勞工、要派公司三方間之勞務派遣法

    律關係，其特質乃勞工之僱用與使用分離，派遣公司為該派

    遣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該勞工於派遣期間除須受派遣公司之

    一般性指示外，亦須依要派公司之指示，執行該公司之職務

    。是派遣公司派遣其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該

    勞工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竊取要派公司所掌管之資訊，交

    付他人不法使用，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致其受損害，派遣公

    司為該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要派公司為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

    人，均應各就該勞工之侵權行為，對該第三人負僱用人之連

    帶賠償責任，且其彼此間乃不真正連帶之債務關係。又要派

    公司如以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身分，賠償第三人所受之損

    害後，固可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該勞工賠償該侵權行

    為所致之損害，併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派遣公司

    就選任該勞工之過失，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然該派遣勞

    工於派遣期間，既係經要派公司指派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項

    目，且受其監督，如其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所受之損害

    乃肇因於其對該勞工執行工作之指揮、監督過失，致該勞工

    得利用執行職務機會而為侵權行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自難謂無過失，法院即可斟酌要派公司之過失程度，依民法

    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派遣公司之賠償金額。其次

    ，派遣公司本於派遣契約本旨，應選任符合要派公司需求之

    勞工為其執行職務；如要派公司於派遣期間，欲變更該派遣

    勞工之職務類型，自應告知派遣公司，使其得以審視有無變

    更派遣勞工之必要，以盡其選任派遣勞工之責。要派公司如

    未盡上開適時告知派遣公司之義務，派遣公司嗣就該派遣勞

    工執行要派公司所指派之新職務給予機會所為之侵權行為，

    對要派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時，亦難謂要派公司對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未與有過失。

　⒊查張哲豪為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為財金公司執行職務之

    派遣勞工，於87年8月間派遣之初，係擔任財金公司信用卡

    授權人員，自89年1月起，財金公司將其調任至信用卡風險

    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準此，張

    哲豪既在財金公司監督下，執行該公司指派之職務，該公司

    就張哲豪利用執行職務機會對第三人所為侵權行為，是否毫

    無監督之疏失，而可不負事實上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即

    應先予釐清。倘非如此，於財金公司向法律上雇主即優利公

    司請求與張哲豪負連帶賠償責任時，能否以財金公司並無隨

    時查證防備張哲豪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不能認為

    違反對己注意義務為由，否准優利公司關於財金公司與有過

     失之抗辯，亦有詳予調查審認之必要。況財金公司原指派

    張哲豪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優利公司就選任及派遣張哲豪

    至財金公司擔任該項職務，固應盡其僱用人之選任相當注意

    義務；然財金公司嗣調任張哲豪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如因

    而致其有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是否不應即時告知法律上

    雇主之優利公司，令該公司有機會重新評估選任並指派該勞

    工至財金公司從事風險較高職務之妥適性，以為因應？優利

    公司一再辯稱：財金公司自89年1月起變更張哲豪為其執行

    職務之工作範圍，給予其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且未告知

    伊；又財金公司就信用卡資料備份管理有疏失，未將機敏資

    料亂碼化，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情（見一審卷二172至1

    74頁、卷六130至131頁、原審卷二49至51頁、卷六237頁、

    卷八270至273頁、卷十二441至447頁 ）。所辯是否可採，

    攸關財金公司就張哲豪所為上開侵權行為，是否與有工作指

    派、指揮及監督過失之認定，影響優利公司之賠償金額應否

    減輕或免除、是否已低於約定賠償金額上限之判斷，自應調

    查審認。原審未遑細究，反以優利公司不知張哲豪工作經財

    金公司調整，且張哲豪乃故意竊取信用卡資料為由，逕認無

    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而為不利優利公司之認定，除判

    決不備理由外，適用上開規定亦屬有誤，該部分判決即無從

    維持。優利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發回，非無理由。

　㈢關於駁回財金公司上訴（即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

    司請求優利公司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

    息）部分：　　

　　按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間所訂之人力派遣契約，如已就派遣

    公司因派遣勞工執行職務致要派公司所受損害，定有賠償責

    任之限制時，該約定如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無違公序

    良俗，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有效力，則要派公司請求派遣

    公司負侵權行為僱用人之賠償責任，仍應受上開契約賠償責

    任額之限制。至民法第222條規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

    不能預先免除，係契約當事人間之責任規範，就派遣契約而

    言，除非派遣公司就派遣勞工之不當選任應負故意或重大過

    失責任，而有上開規定適用外，其派遣之勞工故意侵害第三

    人權益者，則不與焉。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

    行使，合法認定張哲豪經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工作之甲

    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財金公司保管之信用卡資料，供

    偽卡集團製作偽卡，冒刷使用，雖致財金公司受有賠償發卡

    銀行之損害，然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之範圍，應受88

    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約定優利公司賠償金額之上限即系爭

    賠償額之限制，並說明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

    補充鑑定報告較為可採之理由，亦無理由矛盾之情。從而，

    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於系

    爭賠償額本息外，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

    本息，為無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財金公司就此部分聲

    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優利公司上訴為有理由；財金公司上訴為無

    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

    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陳  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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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73號

上  訴  人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良        

訴訟代理人  劉豐州律師

            陳鵬光律師

            吳典倫律師

上  訴  人  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利公司）



法定代理人  Andrew Whelan



訴訟代理人  李宗德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建樺律師

訴訟代理人  翁乃方律師

上  訴  人  張哲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08年度重上字第73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優利公司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除命上訴人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一千八百九十一萬六千零三十二元自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八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與上訴人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外，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上訴人財金公司之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財金公司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財金公司主張對造上訴人優利公司為上訴人張哲豪之雇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賠償損害，原審命優利公司於新臺幣（下同）1,891萬6,032元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負連帶給付責任，優利公司就該部分提起上訴，關於其以非個人原因所提上訴有理由（即原審訴外裁判利息）部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張哲豪，爰將之併列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財金公司主張：

  ㈠張哲豪自民國87年2月20日起至90年2月底止受僱於優利公司，優利公司先於87年6月30日與伊之前身金融資訊服務中心（下稱金資中心）簽訂「金融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下稱87年合約），嗣於88年6月30日與伊續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台灣優利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專業人力支援服務合約」（下稱88年合約），復於89年6月30日雙方續簽「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人力委外服務合約書」（下稱89年合約，該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而指派張哲豪至伊處負責信用卡客戶資料授權，及信用卡偽卡風險管理等工作。詎張哲豪竟受原審被上訴人黃青田、徐宇辰（下稱黃青田2人）之教唆，利用職務上機會，於89年1月起至90年5月間（下稱系爭期間）竊取伊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之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經黃青田2人於89年至91年間，將其中可用之電磁紀錄分次出售，交付訴外人黃啟哲，再由黃啟哲轉賣，供偽造信用卡集團（下稱偽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予行使以詐取財物。嗣經警方於91年7月14日查獲，在黃啟哲住處扣得52張1.44MB磁碟片（下稱系爭52張磁片）。

　㈡系爭52張磁片內遭盜刷之信用卡資料均係張哲豪自伊處所竊得，伊自92年起陸續與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因此受損害之國內、外發卡銀行陸續和解，或依確定判決賠償，共計2億6,271萬0,257元（給付日期如第一審判決附件一至五所示），扣除伊已受償如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之1,856萬9,624元，尚受有損害2億4,414萬0,633元。

　㈢張哲豪於系爭期間中之89年1月起至90年2月止（下稱甲期間）任職於優利公司，自90年3月起至5月止則任職於第一審共同被告先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故優利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規定，就損害額依甲期間與系爭期間比例即2億0,105萬6,992元（下稱損害額），負僱用人責任，與張哲豪連帶賠償。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求為命優利公司於損害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逾原請求之擴張部分，本院另以裁定駁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三、優利公司辯以：

  ㈠伊經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要求，於甲期間將既有員工張哲豪派駐於該公司，由伊支付張哲豪薪資，惟實際由財金公司管理、指派工作及督導，伊非張哲豪之實質僱用人，無庸就其竊盜行為，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財金公司於89年1月自行調整張哲豪職務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使張哲豪得以取得信用卡卡號等資料，自甘冒險而無保護必要。縱認伊為張哲豪之僱用人，因伊並無選任、管理及監督之權限，亦不負賠償責任。

  ㈡伊縱應負僱用人賠償責任，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號並非全部來自財金公司，更非必由張哲豪外洩，財金公司不能將賠償發卡銀行之金額全數請求張哲豪給付。又財金公司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重大過失，伊無從防止，並無可歸責之事由，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應免除伊賠償責任。縱未免除伊之賠償責任，亦應受88年合約及89年合約約定之損害賠償上限之限制。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於1,891萬6,032元（下稱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內，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改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及自92年4月8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就逾系爭賠償額本息範圍，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財金公司及其前身金資中心與優利公司自87年6月30日起陸續簽訂87年合約、88年合約、89年合約（期間均為1年，89年合約於90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由財金公司委託優利公司派員至其處辦理卡片服務（包含客戶及授權服務、帳務管理、連線管理）及自動化服務機器服務，優利公司於87年8月14日派張哲豪於財金公司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張哲豪嗣於89年1月起經財金公司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應黃青田2人之要求，利用職務之便，於系爭期間竊取財金公司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方式交付黃青田2人，將之出售予黃啟哲，而流入偽卡集團，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人行使而詐取財物，嗣警方在黃啟哲住處扣得系爭52張磁片；財金公司則自92年起陸續與國內、外銀行和解，及依確定判決給付發卡銀行賠償金，共計2億6,271萬0,257元，並受有附表一「財金公司受償金額」欄所示1,856萬9,624元之賠償，為兩造所不爭執。　

  ㈡觀諸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威士國際組織鑑定結果、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4年7月26日函及101年3月5日函覆鑑定結果、鑒真數位鑑識實驗室鑑識報告（下稱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補充鑑定報告，黃啟哲、張哲豪於涉犯偽造信用卡罪刑案（下稱刑案）審理時所陳，系爭刑案判決結果，參互以察，堪認系爭52張磁片內之信用卡資料來源均係張哲豪利用職務之便，自財金公司所竊得後供偽卡集團使用及製造偽卡，財金公司因偽卡集團冒刷上開信用卡，而賠償發卡銀行2億4,167萬5,316元，所受之純粹經濟上損失，與張哲豪上開侵權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

　㈢優利公司於甲期間為張哲豪之雇主，該公司派張哲豪至財金公司工作，對張哲豪有選任監督之責，應負民法第188條規定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又優利公司自承對財金公司於89年1月調整張哲豪工作為信用卡風險管制人員之事並不知悉，可知優利公司有監督管理之疏失，無從免責。

　㈣稽諸信用卡光碟借用登錄手冊，財金公司就信用卡主機內之交易資料抄錄成光碟片，設有管理使用規則及門禁管制，且其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乃張哲豪竊取信用卡資料之受害者，況張哲豪係以故意之不法行為加損害於財金公司，而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他人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倘未採取防範措施，仍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故並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

　㈤參諸88年合約第5條第2項第8款、89年合約第9條第2項約定，財金公司與優利公司間，就優利公司將其受僱人派至財金公司工作，因該受僱人執行職務行為未能遵循財金公司程序作業規範，可歸責於該受僱人，導致財金公司受有損害，均約定優利公司應賠償金額之上限，不因財金公司依契約、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而有異。佐以甲期間占系爭期間14/17，據以計算優利公司應負之僱用人賠償責任，顯已逾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合計約定之賠償金額上限1,891萬6,032元，故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逾上開範圍之損害，即無理由。

　㈥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92年4月8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廢棄（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除別有規定外，法院不得就當事人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8條定有明文。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見原審卷十三20至21頁），原審竟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自92年4月8日起至93年12月3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有訴外裁判之違誤。爰將原判決該部分廢棄，不另為發回之諭知，以臻適法。　

　㈡關於廢棄發回（即原審判命優利公司與張哲豪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額，及自94年1月1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觀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至明。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又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競合時，債權人得擇一行使之，關於債務人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若於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額有特別約定時，債權人於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賠償時，原則上仍應受該特別約定之拘束。

　⒉存在於派遣公司、派遣勞工、要派公司三方間之勞務派遣法律關係，其特質乃勞工之僱用與使用分離，派遣公司為該派遣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該勞工於派遣期間除須受派遣公司之一般性指示外，亦須依要派公司之指示，執行該公司之職務。是派遣公司派遣其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公司提供勞務，該勞工利用執行職務之機會，竊取要派公司所掌管之資訊，交付他人不法使用，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致其受損害，派遣公司為該勞工之法律上雇主，要派公司為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均應各就該勞工之侵權行為，對該第三人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彼此間乃不真正連帶之債務關係。又要派公司如以該勞工之事實上僱用人身分，賠償第三人所受之損害後，固可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該勞工賠償該侵權行為所致之損害，併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派遣公司就選任該勞工之過失，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然該派遣勞工於派遣期間，既係經要派公司指派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項目，且受其監督，如其應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所受之損害乃肇因於其對該勞工執行工作之指揮、監督過失，致該勞工得利用執行職務機會而為侵權行為，就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自難謂無過失，法院即可斟酌要派公司之過失程度，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派遣公司之賠償金額。其次，派遣公司本於派遣契約本旨，應選任符合要派公司需求之勞工為其執行職務；如要派公司於派遣期間，欲變更該派遣勞工之職務類型，自應告知派遣公司，使其得以審視有無變更派遣勞工之必要，以盡其選任派遣勞工之責。要派公司如未盡上開適時告知派遣公司之義務，派遣公司嗣就該派遣勞工執行要派公司所指派之新職務給予機會所為之侵權行為，對要派公司負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時，亦難謂要派公司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未與有過失。

　⒊查張哲豪為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為財金公司執行職務之派遣勞工，於87年8月間派遣之初，係擔任財金公司信用卡授權人員，自89年1月起，財金公司將其調任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處理信用卡風險作業，為原審認定之事實。準此，張哲豪既在財金公司監督下，執行該公司指派之職務，該公司就張哲豪利用執行職務機會對第三人所為侵權行為，是否毫無監督之疏失，而可不負事實上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即應先予釐清。倘非如此，於財金公司向法律上雇主即優利公司請求與張哲豪負連帶賠償責任時，能否以財金公司並無隨時查證防備張哲豪可能竊取其信用卡資料之義務，不能認為違反對己注意義務為由，否准優利公司關於財金公司與有過 失之抗辯，亦有詳予調查審認之必要。況財金公司原指派張哲豪擔任信用卡授權人員，優利公司就選任及派遣張哲豪至財金公司擔任該項職務，固應盡其僱用人之選任相當注意義務；然財金公司嗣調任張哲豪至信用卡風險管制組，如因而致其有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是否不應即時告知法律上雇主之優利公司，令該公司有機會重新評估選任並指派該勞工至財金公司從事風險較高職務之妥適性，以為因應？優利公司一再辯稱：財金公司自89年1月起變更張哲豪為其執行職務之工作範圍，給予其竊取信用卡資料之機會，且未告知伊；又財金公司就信用卡資料備份管理有疏失，未將機敏資料亂碼化，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情（見一審卷二172至174頁、卷六130至131頁、原審卷二49至51頁、卷六237頁、卷八270至273頁、卷十二441至447頁 ）。所辯是否可採，攸關財金公司就張哲豪所為上開侵權行為，是否與有工作指派、指揮及監督過失之認定，影響優利公司之賠償金額應否減輕或免除、是否已低於約定賠償金額上限之判斷，自應調查審認。原審未遑細究，反以優利公司不知張哲豪工作經財金公司調整，且張哲豪乃故意竊取信用卡資料為由，逕認無民法第217條規定之適用，而為不利優利公司之認定，除判決不備理由外，適用上開規定亦屬有誤，該部分判決即無從維持。優利公司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發回，非無理由。

　㈢關於駁回財金公司上訴（即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駁回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息）部分：　　

　　按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間所訂之人力派遣契約，如已就派遣公司因派遣勞工執行職務致要派公司所受損害，定有賠償責任之限制時，該約定如未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亦無違公序良俗，基於契約自由原則，自有效力，則要派公司請求派遣公司負侵權行為僱用人之賠償責任，仍應受上開契約賠償責任額之限制。至民法第222條規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不能預先免除，係契約當事人間之責任規範，就派遣契約而言，除非派遣公司就派遣勞工之不當選任應負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而有上開規定適用外，其派遣之勞工故意侵害第三人權益者，則不與焉。原審本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張哲豪經優利公司派遣至財金公司工作之甲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竊取財金公司保管之信用卡資料，供偽卡集團製作偽卡，冒刷使用，雖致財金公司受有賠償發卡銀行之損害，然財金公司請求優利公司賠償之範圍，應受88年合約、89年合約條款約定優利公司賠償金額之上限即系爭賠償額之限制，並說明鑒真報告、中華資安公司鑑定報告、補充鑑定報告較為可採之理由，亦無理由矛盾之情。從而，財金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優利公司於系爭賠償額本息外，再與張哲豪連帶賠償1億8,214萬0,960元本息，為無理由，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財金公司就此部分聲明廢棄，不能認為有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優利公司上訴為有理由；財金公司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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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陳  容  正

                                法官  方  彬  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區  衿  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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